
附件  

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 

 不符合申領資格的個案  

 

 

(i) 2015 年  （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）  

 

區  個案數目  性質  跟進工作  

黃大仙  2 • 未有扣除已申報於議員辦事處為

其他機構張貼海報的費用 (涉及 2

個申請 ) 

• 要求區議員退還

相關款項  

油尖旺  2 • 重複申領流動電話月費  

• 重複申領印刷費用  

 

沙田  1 • 申領不獲發還的開支   

屯門  2 • 在申領電費時未有將逾期費用剔

除  

• 將影印機維修保養費用在營運開

支償還款額下申領 1
 

 

 

(ii) 2014 年   

 

區  個案數目  性質  跟進工作  

東區  2 • 重複申領通訊費用  

• 申領不獲發還的開支  

• 要求區議員退還

相關款項  

灣仔  3 • 重複申領職員薪金  

• 重複申領職員公積金  

• 重複申領辦事處租金  

 

西貢  1 • 申領不獲發還的開支   

沙田  2 • 未有將電話回贈優惠於申領通訊

費用內剔除  

• 重複申領印刷單張費用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影印機維修保養費用屬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涵蓋範圍。  



(iii) 2013 年   

 

區  個案數目  性質  跟進工作  

中西區  1 • 印刷品印有與區議員本身的職業

有關的資料  

• 要求區議員退還

相關款項  

黃大仙  2 • 未有扣除議員工作報告不可發還

部份的製作費  

• 申領製作費的橫額未有展示區議

會的名稱或徽號  

 

油尖旺  1 • 重複申領職員薪金   

沙田  1 • 租約上未按印花稅條例加蓋上印

花  

• 要求區議員按印

花稅條例加蓋印

花  

大埔  7 • 涉及以虛假的薪金收據，申領發

還 2 名議員助理的薪酬，違反實

報實銷的原則  

(涉及 7 個申請 ) 

 

• 涉案的區議員在

2014 年 9 月被廉

政公署以欺詐罪

名 拘 控 ， 並 在

2015 年 3 月 31

日被裁定罪名成

立，在同年 4 月

14 日被判囚 5 個

月。按照《區議

會條例》 (第 547

章 )第 24(1)(d)(i)

條，該名區議員

在 2015年 3月 31

日起喪失擔任民

選區議員資格。  

 

 

 


